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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第

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于１９９４年

８月３１日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仲裁委员会和仲

裁协会 第三章 仲裁协议 第四章 仲裁程序 第一节 申请和受理 

第二节 仲裁庭的组成 第三节 开庭和裁决 第五章 申请撤销裁

决 第六章 执 行 第七章 涉外仲裁的特别规定 第八章 附 则 第

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公正、及时地仲裁经济纠纷，保护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

本法。 第二条 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

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 第三条 下列纠纷

不能仲裁： （一）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 （

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 第四条 当事人采

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没有

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 第五条 

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

予受理，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 第六条 仲裁委员会应当由

当事人协议选定。 仲裁不实行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 第七条 

仲裁应当根据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 

第八条 仲裁依法独立进行，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

的干涉。 第九条 仲裁实行一裁终局的制度。裁决作出后，当



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委

员会或者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裁决被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撤销

或者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就该纠纷可以根据双方重新达成的

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章 仲裁委

员会和仲裁协会 第十条 仲裁委员会可以在直辖市和省、自治

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设立，也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设区的

市设立，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 仲裁委员会由前款规定的

市的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和商会统一组建。 设立仲裁委员

会，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行政部门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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